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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通函第1/2025 號

不再適用的消防處通函

本通函旨在公布以下消防處通函已不再適用，並已從本處網頁中移除。

編號 主旨 備註

已由消防處通函2/99 處理消防裝置圖則
第1/ 2005 號取代

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裝置 

6/99 及設備之檢査、測試及保養守則 (1998 年
此版本的守則

版）的中文本
已停售 

2/2004 平屋頂上用以承托消防泵的標準支撐架 已由消防處通函 

1/2012 在天台或地板上安裝消防泵 第 6/2020 號取代 

1/2013 新鐵路基建設施消防安全規定制訂指引
已由消防處通函

新鐵路基建設施消防安全規定制訂指引 第 3/2016 號取代 
3/2013 

（第二版）

如有査詢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170 9501 與消防區長（支援課）聯絡。

消防處處長

（翁錦雄 代行）

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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